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后 ，很 多 机 动 车
主 为 了 减 少 麻 烦 ，会 私 下 和 另 一 方
达成赔偿协议。但是“私了”后由于
种 种 原 因 ，当 事 人 不 想 履 行 协 议 内
容了，想反悔，能不能？请看下面这
则案例。

2017 年 12 月 ，刘 某 驾 驶 汽 车 与
郭 某 发 生 碰 撞 ，导 致 郭 某 受 伤 被 送
往医院治疗。交警部门认定此次事
故刘某负主要责任。郭某伤愈出院
后，刘某找到郭某商量“私了”，双方
商定刘某在赔偿郭某医疗费之外再
一次性支付 1 万元，以后互不追究责
任。按照以上内容两人签订调解协
议后，刘某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
并支付了赔偿款。

2018 年 4 月，郭某取得法医鉴定
中 心 鉴 定 其 为 十 级 伤 残 的《鉴 定 意
见书》后，对之前与刘某签订的调解
协议反悔了。经与刘某多次协商无
果 后 ，郭 某 以 自 己 对 签 订 的 协 议 存
在 重 大 误 解 ，且 协 议 内 容 显 失 公 平
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调
解书，并要求刘某追加伤残赔偿金 2
万元。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刘 某 与 郭 某
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
意思的表示，其内容清晰明确、形式
合法，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

制 性 规 定 ，不 属 于 内 容 显 失 公 平 。
原 告 郭 某 为 成 年 人 ，理 应 清 楚 签 订
调 解 书 所 带 来 的 法 律 后 果 ，并 自 担
风 险 ，对 其 所 主 张 的 重 大 误 解 法 院
不予采纳。据此，法院作出判决，驳
回郭某的诉讼请求。

《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 民事
主 体 从 事 民 事 活 动 ，应 当 遵 循 诚 信
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法总
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
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行为人
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
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
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 变 更 或 者 撤 销 ：因 重 大 误 解 订 立
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
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
立 的 合 同 ，受 损 害 方 有 权 请 求 人 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本案中，原告郭某作为成年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之前与刘
某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其真实的意思
表达。协议中没有列入残疾赔偿金，
是郭某自由处分权利的表现。同时，
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协议时

存在重大误解情形。对此，根据诚实
信用原则，法院最终作出了驳回郭某
诉讼请求的判决。

当然，在一定情形下，交通事故
赔偿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也是可以反
悔 的 。 比 如 签 订 协 议 时 ，系 出 于 继
续救治费用或者受胁迫原因而同意
签 订 过 低 赔 偿 金 额 ，或 者 受 到 明 显
误 导 而 答 应 过 低 赔 偿 金 额 ，可 以 反
悔；如果签订协议时没有发现伤情，
之 后 发 现 因 该 事 故 造 成 的 伤 情 ，可
以 表 示 反 悔 ，正 式 要 求 增 加 赔 偿 金

额；如 果 较 大 金 额 的 赔 偿 项 目 如 被
抚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后
续 治 疗 费 等 未 列 入 赔 偿 范 围 ，可 反
悔 要 求 增 加 赔 偿 金 额 ，但 是 协 议 明
确指出赔偿金额包括全部赔偿项目
或者赔偿权利人明确放弃部分项目
的 除 外 。 此 外 ，对 于 赔 偿 义 务 人 来
说，如果存在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
者 乘 人 之 危 签 订 协 议 的 情 形 ，或 协
议确定的赔偿金额远远大于法定赔
偿 金 额 ，而 且 赔 偿 义 务 人 根 本 没 有
能力支付赔偿，也可以反悔。

说法

7星期五

2019年 4月 12日就案说法责编：李胜男 电话：0311-89920070

邮箱：fayuanzk@126.com

“我们又没离婚，为什么要判决我支付孩子
的抚养费？”近期，面对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张先
生向法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2009 年 10 月 ，张 先 生 与 王 女 士 结 婚 。 两 年
后，二人的女儿张某出生。2016 年 12 月，因女儿
的教育问题两人发生争吵后，王女士一怒之下带
着女儿张某回了娘家，开始了夫妻分居生活。

2018 年 10 月 ，王 女 士 作 为 女 儿 的 法 定 代 理
人，以张某的名义将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判令
其支付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抚养费 5.5 万
元 ，并 从 2018 年 11 月 起 每 月 向 张 某 支 付 抚 养 费
3000 元至年满 18 周岁止。

王女士在诉状中称，两人分居期间，女儿张
某 一 直 随 她 生 活 ，目 前 就 读 小 学 ，其 学 费 、生 活
费 、医 药 费 以 及 平 日 开 销 都 是 由 她 自 己 一 人 承
担。张先生每月收入有 9000 元，有能力履行抚养
义务，却对女儿不闻不问，未尽过作为父亲的责
任。

张 先 生 在 答 辩 中 称 ，他 从 未 表 示 过 不 管 女
儿，之所以这一年多时间对女儿不管不问，是因
为不满王女士一意孤行带孩子在娘家生活。而且
他和王女士没有离婚，也没争夺孩子监护权，何
谈要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呢？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先生与王女士已分居 1
年多，分居期间张某长期跟随母亲一同生活，必
要的生活开销与教育费用都是由王女士一人负
担。张先生未予支付抚养费用的行为与其应尽之
责 不 符 ，张 某 现 诉 请 其 支 付 抚 养 费 ，符 合《婚 姻
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鉴于张先
生与王女士至今仍为合法夫妻关系，其未来的抚
养情况未明，张某现一并诉请计算至其年满 18 周
岁 止 的 抚 养 费 ，没 有 法 律 依 据 ，法 院 不 予 支 持 。
据此，法院作出判决，要求张先生支付张某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抚养费 5.5 万元，驳回张
某其他诉讼求。

夫妻离婚后，抚养孩子的一方走上法庭，讨
要子女抚养费的情况比较常见。由此，许多人可
能也与文中的张先生一样产生了误区，以为子女
索要抚养费必须是在父母离婚之后。其实不然，
父母抚养教育子 女 以 及 子 女 索 要 抚 养 费 ，与 父
母的婚姻状况无关。《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
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
要 求 父 母 付 给 抚 养 费 的 权 利 。 同 时 ，最 高 人 民
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
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
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本案中，因迁怒 于 王 女 士 一 意 孤 行 带 孩 子
在 娘 家 生 活 ，张 先 生 在 一 年 多 的 时 间 内 ，对 其
七 八 岁 的 女 儿 不 闻 不 问 ，拒 不 履 行 抚 养 子 女 义
务 ，不 仅 违 反 了 法 律 规 定 ，还 损 害 了 未 成 年 子
女 的 合 法 权 益 ，也 对 未 成 年 子 女 和女方的心理
造成一定的影响。故此，法院作出了要求张先生
支付张某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抚养费 5.5
万元的判决。

近期，井陉县人民法院对一
起非法买卖枪支案进行公开宣判，
被告人卢某犯非法买卖枪支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卢某于
2017 年 6 月分别接受张某、王某
（另案处理）的出资和委托，从网
上为二人分别购买以压缩气体
为动力的枪支配件一套，由二人
各自组装成一支疑似枪支，均认
定为枪支。

2018 年 6 月 2 日 ，井 陉 警 方
分别将张某、王某持有的组装气
枪 2 支、钢珠 2 包扣押，统一进行
了处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卢
某非法购买枪支散件，并已组装
成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军用枪

支 2 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枪
支罪。卢某无前科，系初犯，自愿
认罪，态度较好，且未因买卖枪支
散件获利，亦未造成其他后果，在
量刑时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据
此，法院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
对卢某作出了上述判决。

《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
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
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
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
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一条规定，个人或者单

位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
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
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
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
支、弹药、爆炸物罪定罪处罚：非
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
军 用 枪 支 一 支 以 上 的 ；非 法 制
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以火
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
支 一 支以上或者以压缩气体等
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
上的……本案中，卢某从网上购
买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配
件，并已组装成 2 支气枪，符合

“非法买卖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
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的”
情 形 ，故 此 构 成 非 法 买 卖 枪 支
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刑罚。

此外，《刑法》第一百二十八
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
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在此，办案法官提醒
大家，枪支在我国是禁用品，无论
采取什么方式，凡非法制造、持
有、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
弹药和爆炸物的，都是违法犯罪
行为，公众一定要远离枪支、弹
药，切莫明知故犯，如有非法持
有、私藏者赶快上缴，否则会受到
法律的严惩。

借款到期后无钱还账，竟以冥币伪
装成人民 币 企 图 蒙 混 过 关 。 近 期 ，高
阳 县 人 民 法 院 对 这 一 离 奇 案 件 进 行 公
开 宣 判 ，被 告 人 刘 某 某 犯 诈 骗 案 ，被
判 处 有 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三
万元。

2018 年 1 月 份 ，被 告 人 刘 某 某 向 被
害 人 田 某 某 借 款 54600 元 ，说 好 还 款 时
共还 6 万元，并以一辆长城牌汽车作为
抵 押 。 临 近 春 节 ，刘 某 某 想 将 车 辆 赎
回 ，但 苦 于 没 钱 还 账 ，便 到 一 家 卖 殡 葬
用 品 的 店 购 买 了 6 沓 与 人 民 币 近 似 的
冥 币 ，每 沓 最 上 面 和 最 下 面 放 上 真 币 ，
伪装成 6 万元人民币。2 月 9 日晚 10 时
许，刘某某趁天黑将伪装成人民币的 6
沓 冥 币 给 了 田 某 某 ，并 将 其 借 条 骗 出 、
长 城 牌 汽 车 开 走 。 田 某 某 发 现 上 当 报
警后，刘某被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某用
冥币伪装成真币还账，骗走质押物品，数
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刘
某某自愿认罪，已退赔被害人款项，酌情
可对其从轻处罚。依据《刑法》第二百六
十六条之规定，法院最终对刘某某作出
了上述判决。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 刑 、拘 役 或 者 管 制 ，并 处 或 者 单 处 罚
金；数额巨大或 者 有 其 他 严 重 情 节 的 ，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 刑 ，并 处 罚 金 或 者 没 收 财 产 。 同 时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关 于
办 理 诈 骗 刑 事 案 件 具 体 应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第 一 条 规 定 ，诈 骗 公 私 财
物 价 值 3000 元 至 1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至
10 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
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
额 较 大 ”“ 数 额 巨 大 ”“ 数 额 特 别 巨
大 ”。 河 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人 民 法
院 量 刑 指 导 意 见 ( 试 行)> 实 施 细 则》诈
骗 罪 部 分 修 改 意 见 规 定 ，诈 骗 公 私 财
物，达到“数额较大”起点七千元的，可
以 在 三 个 月 拘 役 至 六 个 月 有 期 徒 刑 幅
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诈骗公私财物，犯
罪 数 额 达 到“ 数 额 巨 大 ”起 点 七 万 元
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
确 定 量 刑 起 点 。 由 此 得 知 ，我 省 将 诈
骗公私财物价值 7000 元、7 万元认定为
刑 法 第 二 百 六 十 六 条 规 定 的“ 数 额 较
大 ”、“ 数 额 巨 大 ”的 起 点 。 本 案 中 ，刘
某 某 诈 骗 田 某 某 钱 财 近 6 万 元 ，属 于

“ 数 额 较 大 ”情 形 ，应 处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者 管 制 ，并 处 或 者 单 处 罚
金。故此，法院最终判处刘某某有期徒
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日 前 ，康 保 县 人 民 法 院 对 一 村 委
会会计非法占有社会救助金案进行公
开宣判，被告人王某犯贪污罪，被判处
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元。

2007 年 7 月份至 2016 年 7 月份，被
告人王某在担任康保县某村委会会计、
协助当地政府开展“五保”供养工作期
间，明知村里没有张某此人，但为了占
有公共财物，利用其职务之便，假借“五
保户”张某之名冒领 2007 年至 2017 年 6
月份的“五保金”和“低保金”等社会救
助金共计 22578 元。案发后，王某向县
监察委退缴全部赃款 22578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作为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开
展“五保”供养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
非法占有社会救助金，属其他较重情节，
其行为构成贪污罪。根据被告人王某犯
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犯贪污罪，判处
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元。王某的
违法所得 22578 元予以追缴。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
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
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
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
贪污论。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
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
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
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
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救灾、抢险、
防汛、优抚、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和
发放；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和发放；土地的经营、管理和宅基地的
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和发
放；代征、代缴税款；有关计划生育、户
籍、征兵工作；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
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
层 组 织 人 员 在 从 事 前 款 规 定 的 公 务
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
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
十二条和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
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
五 条 和 第 三 百 八 十 六 条 受 贿 罪 的 规
定。本案中，王某虽然是村里的一名

会计，但其行为是在协助人民政府开
展公务工作，故其可构成贪污罪的主
体。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对
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
下列规定处罚：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
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贪污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 财 产 ；贪 污 数 额 特
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 严 重 情 节 的 ，处 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 期 徒 刑 ，并 处 罚 金
或 者 没 收 财 产 ；数 额
特 别 巨 大 ，并 使 国 家
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
重 大 损 失 的 ，处 无 期
徒 刑 或 者 死 刑 ，并 处
没收财产。最高人民
法 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关 于 办 理 贪 污 贿
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第
一 条 规 定 ，贪 污 或 者
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
上 不 满 二 十 万 元 的 ，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
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 者 拘 役 ，并 处 罚 金 。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
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贪污救灾、
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
疫 、社 会 捐 助 等 特 定 款 物 的 ；曾 因 贪
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
分的；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 本 案 中 ，王 某 非 法 占 有 社 会 救 助
金 22578 元，虽不到 3 万元，不属于“数
额较大”，但却属于贪污优抚特定款物
的“其他较重情节”，应依法判处三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 者 拘 役 ，并 处 罚 金 。
故此，法院对王某作出了判处拘役三
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元的刑罚。

交通事故“私了”后能否反悔
□ 古孟冬

冒领五保金低保金2万余元
一村会计因贪污罪被判拘役

□ 樊利军

无钱还账竟用冥币蒙混
构成诈骗罪被判刑罚
□ 连芳

夫妻分居期间
一方能否要求另一方支付子女抚养费

□ 古孟冬

在网上帮别人购买气枪配件
井陉一男子被判有期徒刑

□ 李忠勇 甄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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